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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可再生能源目标上调 促电量消纳

 7月28日，国家能源局印发《关于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实施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
十三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路径进行进一步说明，加强发展规划引领、加强可再生能源消纳条件落实、缓解补贴压力等
问题成为下一阶段发展关键。

 可再生能源目标集体上调

 能源结构优化进一步加快

 《意见》印发同时，《2017~2020年风电新增建设规模方案》《2017~2020年光伏电站新增建设规模方案》《生物质
发电“十三五”规划布局方案》三份文件同步下发，对我国各省（区、市）2017~2020年的各年度可再生能源建设规
模进行明确规定，成为业内关注焦点。

 《2017-2020年风电新增建设规模方案》（以下简称《风电方案》）明确，2017~2020年，北京、天津、河北等25个
省（区、市）计划累计新增风电装机11041万千瓦，2020年规划并网12600万千瓦。据国家能源局公布的数据，截至201
6年，我国风电累计装机14900万千瓦，到2020年，我国风电装机将达28600万千瓦，远超《风电发展“十三五”规划》
中设定的21000万千瓦的发展目标。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被列入弃风红色预警区域，吉林、黑龙江、甘肃、宁夏、内
蒙古、新疆自治区、新疆兵团7个地区的发展规划在弃风情况缓解后才会另行下达。风电“十三五”时期实际发展规
模，极有可能超过原目标的150%。

 《2017-2020年光伏电站新增建设规模方案》（以下简称《光伏方案》）带给业内更多惊喜。在不久前刚刚召开的
“光伏行业2017年上半年发展回顾与下半年形势展望研讨会”上，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秘书长王勃华就已明确指出，到
今年底，光伏发电行业提早完成“十三五”装机目标已是板上钉钉。很长一段时间里，有限的政策空间与气势如虹的
发展速度，成为缠绕在光伏人心头的一抹阴霾。此次《光伏方案》出台，为光伏行业维持高速发展态势打下一剂定心
针。

 《光伏方案》明确，2017~2020年，除北京、天津、上海、福建、重庆、西藏、海南7省（区、市）自行管理本地建
设规模，甘肃、宁夏、新疆（含兵团）3个弃光“重灾区”暂不安排建设规模，河北、山西、内蒙古等21个省（区、
市）计划累计新增光伏电站5450万千瓦、领跑技术基地3200万千瓦，到2020年规划并网12800万千瓦（不含领跑技术基
地）。截至2016年，光伏发电累计装机7742万千瓦。如果7个红色预警地区的光伏行业能够顺利缓解弃光难题获得继
续发展，再加上本不受规模目标限制的分布式光伏发电、村级扶贫电站及跨省跨区输电通道配套建设的光伏电站，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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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实现“十三五”原规划目标翻番，对于发展迅猛的光伏发电行业来说并不是一件难事。

 近年来，受到环境保护等因素的影响，生物质发电项目日益得到了更多重视。据《生物质发电“十三五”规划布局
方案》（以下简称《生物质方案》），到2020年，我国31个省（区、市）符合国家可再生能源基金支持政策的生物质
发电规模总计将达2334万千瓦，是原“十三五”规划目标的155.6%，其发展潜力可见一斑。其中，农林生物质热电联
产将作为县域重要的清洁供热方式，得到大力推进，其发电规模计划将达1312万千瓦。另外，还将有1022万千瓦的垃
圾焚烧热电联产项目，因地制宜得到推进。

 直击可再生能源消纳痛点

 跨省区输电通道成解题关键

 通过梳理《意见》，记者发现，其提出的八项指导意见中有6项在不同程度上提到了可再生能源的消纳问题，落实
消纳条件、加强输电通道建设将成为可再生能源行业“十三五”时期的发展关键。

 《意见》明确，各省（区、市）能源主管部门要把落实可再生能源电力送出消纳作为安排本区域可再生能源电力建
设规模及布局的基本前提条件，集中式风电和光伏发电的年度规模确定及分配都要以省级电网企业承诺投资建设电力
送出工程和出具的电力系统消纳能力意见为前提。

 不仅如此，落实电力消纳市场，也成为大型水电、风电、光伏发电基地建设的首要条件。不仅选址时要把是否具备
统一送出消纳条件作为重要参考因素，所发电量本地消纳的基地需事先明确电力消纳机制和保障措施，所发电量跨省
跨区消纳的基地需达成送受电协议、输电及消纳方案。

 同时，可再生能源投资监测威力仍然强劲。《意见》要求，各级地方政府能源主管部门要履行对可再生能源发电的
全额保障性收购责任，各派出能源监管机构要会同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加强对可再生能源发电全额保障性收购执行情况
的监管和考核工作。

 今年2月，国家能源局印发《关于发布2017年度风电投资监测预警结果的通知》明确，内蒙古、黑龙江、吉林、宁
夏、甘肃、新疆（含兵团）等被列入红色预警的省（区）不得核准建设新的风电项目。

 事实证明，“严格控制弃风弃光严重地区的风电和光伏发电新增建设规模”并非一句空话。在采访中，记者就多次
见证红色预警区域的风电企业、发电企业愁眉苦脸，使出浑身解数改变提升当地风电消纳比重，只为让已经建好的风
电场成功并网，让被强制停止的风电建设再度运转起来。

 此次《意见》的发布，对于这些地区的政府及可再生能源企业、发电企业来说，不蒂于打在心口的一记重击。如果
消纳情况没有得到改善，不仅是2017年的发展受限，在整个“十三五”时期，当地的风电、光伏并网资格都会被一键
取消。不仅外来投资将会大幅减少，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受到影响都将成为可以预见的事实。

 另一方面，可再生能源电量在更大范围内的优化配置将在促进消纳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意见》强调，发挥跨省
跨区特高压输电通道消纳可再生能源的作用。

 据国家能源局公布的统计情况，2016年，我国11条特高压线路输送电量2334亿千瓦时，其中输送可再生能源电量172
5亿千瓦时，占全部输送电量的74%，且南方电网公司覆盖区内的2条特高压线路输送电量全部来自于可再生能源。未
来，这一趋势将得到进一步加强。

 《意见》要求，对国家能源局已明确可再生能源电量比重指标的特高压输电通道，按已明确的指标进行考核；对未
明确指标的特高压输电通道由有关监管机构对其进行一年为周期的监测，确定可再生能源电量比重指标及通道利用指
标。水能、风能、太阳能资源富集地区后续规划新建的特高压输电通道均应明确输送可再生能源电量比重指标，以输
送水电为主的特高压输电通道应明确通道利用率指标。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风电方案》中指出，特高压基地配套风电基地规模，可按特高压通道输送风电最大能力配
置，不受所下发的建设规模限制。通过特高压实现可再生能源电力在更大范围内的优化配置，许将成为化解我国可再
生能源行业弃电难题的一把利器。

 为缓解补贴压力、推进行业健康发展，促进技术进步和拓宽补贴资金来源也成为了“十三五”下半期可再生能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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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的发展重点。根据《意见》，无技术进步目标、无市场机制创新、补贴强度高的集中式光伏发电项目原则上不再支
持建设。同时，鼓励各级地方政府多渠道筹措资金支持可再生能源发展。

原文地址：http://www.china-nengyuan.com/news/11225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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